
平鲁区 2024 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为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，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

效率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[2018]34 号）、《中共

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

施意见》（晋发[2018]39 号）、《中共朔州市平鲁区委 朔州市

平鲁区人民政府印发<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办

法>的通知》（平发〔2020〕18 号）文件精神，区财政积极探

索开展预算绩效管理，加强项目全周期跟踪评价，将绩效理

念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，以绩效为导向，优化财政资源配置

和部门支出结构，推动财政资金实现更高水平的聚力提效。

按照《山西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》（晋财绩【2022】

12 号）文件及上级财政要求，现将 2024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

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区财政局成立了预算绩效股并明确

专职人员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建立各股室分片区管理协

同机制，统筹全区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。同时为压实部门

主体责任，要求区直预算单位明确预算绩效管理负责人，为



推动我区预算管理管理全覆盖提供组织保障，合力推进我区

预算绩效管理各项工作。

2、完善制度体系。我局按照上级对绩效管理工作的要

求制定了《平鲁区区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》（平财

字[2022]16 号）、《区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细则》

（平财字[2022]17 号）、《区级财政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

办法》（平财字[2022]18 号）、《区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

控管理办法》（平财字[2022]19 号）、《区级项目支出绩效

评价管理办法》（平财字[2022]20 号）、《区级预算支出绩

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》（平财字[2022]21 号）、《区级

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管理办法》（平

财字[2022]22 号）、《平鲁区预算绩效管理（评价）专家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平财字[2022]23 号）等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

工作制度办法、操作细则。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各项

决策部署，根据分解细化各项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

区委区政府下发了《中共朔州市平鲁区委 朔州市平鲁区人

民政府印发<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办法>的通

知》（平发〔2020〕18 号），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政府常务

会议或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内容，形成“政府领导、财政牵头、

部门负责”工作机制。通知要求各部门健全制度体系建设，



建立绩效评估机制，强化绩效目标管理，加强绩效运行监控，

强化绩效管理结果应用。同时将各部门预算绩效工作纳入政

府目标考核体系，不断健全完善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体系。

3、事前评估力度最大化。为提高财政资金配置的合理

性和科学性，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，一方面，

我区对拟新增且需区级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的重大项目和政

策开展事前评估，并要求单位按要求出具事前评估报告，作

为 2024 年项目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
4、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。各预算单位在编制 2024 年

预算时，同步编制所有项目和部门整体预算的绩效目标，完

成对 2024 年度本单位所有项目、上级转移支付、部门整体

支出绩效申报表的填报，做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。

5、绩效监控管理更完善。我区于 8 月份开始对 2024

年项目和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实施“双

监控”，及时对偏离目标情况进行预警纠偏，对影响财政资

金使用的主要指标进行了日常跟踪监控，加强财政资金监管，

将 2024 年实施的全部项目纳入监控范围内。同时开展绩效

监控回头看工作，扎实整改推进绩效整体工作的运行，坚持

问题导向，汇总分析监控情况，发现了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较

慢、资金使用明显滞后等问题，并要求相关项目单位分析原

因。



6、绩效评价范围扩大化。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我区扩

大了预算绩效评价的范围，并积极围绕区委、区政府重大决

策部署开展财政绩效评价。组织全区所有预算单位对 2024

年全部项目开展了项目自评，同时，积极邀请第三方机构对

我区 2024 年重点项目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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